衡平与正义：受贿罪量刑范式型塑

                  ——兼论量刑指南未尽之事（附件）

论文提要 

量刑不均是各国或地区普遍性问题，各方都在寻求解决路径，我国也不例外，最高法院近年来把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进行试点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了常见十五种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这十五种罪量刑均衡有了促进作用。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很多罪都没有纳入《意见》，受贿罪就是其中没有纳入之一，受贿罪量刑不均比较普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笔者通过比较分析，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数理统计学方法引入量刑领域，展开研究。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样本研究，寻求内在的规律，内在的联系，再将这个规律作为普遍的规律回归到这类问题的解决。具体的路径是，通过设定基准刑为因变量y，受贿数额为自变量，将受贿数额按照10万元以上；5万元至10万元；5万元以下分成A、B、C三个区间，通过皮尔森系数确定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线线关系，并通过刑法三百八十六条证明出变量之间是引起与被引起关系，由此得出两个变量的关系是一元线线函数关系，再通过计算得出各区间的具体一元线线方程。由此通过不同区间的公式方程求得不同受贿数额的基准刑。并将量刑情节分类定级别确定减少或增加的刑量，对基准刑进行调整，最后根据量刑原则再平衡，确定宣告刑（全文9700字）。
主要创新观点

19世纪概率论引入统计学后，数理统计学开始形成，其主要作用在于可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和深入分析，进而达到理论解释。其方法是采用社会调查获得社会现象资料，然后通过统计和控制手段去掉偶然因素影响，并将各个因素的作用进行分解，找到“净作用”从而确定稳定的、相关程度紧密的内在联系。数理统计学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因为有其严密的科学性，因此在人口学，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笔者为此受到启发，引入法学领域，因为法学仍然属于社会科学内容之一，具有可比性。尤其相同的条件是，在受贿罪量刑中，将受贿数额因素和情节因素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受贿数额与基准刑就是两个变量，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呢？再通过观察发现两个变量属于等距变量，由此可以通过皮尔森系数进行样本检验，结果是两个变量确实存在线线关系，后又证明属于因果联系的线线关系，这就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假设为真，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定存在一个具体的一元线线函数关系，后将受贿数额按照10万元以上；5万元至10万元；5万元以下分成A、B、C三个区间，分别计算得到了不同区间的具体的一元线线方程，这个三个一元线线方程就可以分别求得不同的受贿数额，产生的不同基准刑。对于量刑情节笔者进行分类确定增减量法，对基准刑进行调整，后得到一个调整的基准刑，再用量刑原则对调整的基准刑进行平衡，确定宣告刑，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受贿罪量刑模板。根据笔者有限的知识了解到的学术动态，笔者研究得出的这个受贿罪量刑模板是首创的数理学量刑模板。
